
关于做好 2021 年研究生申请学位有关工作的通知 

校属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我校研究生管理系统已经正式启用，为规范有序地做好 2021 年学位授予工作，确保研

究生按期取得学位证书，请各单位按进度合理安排时间，务必及时通知相关导师和研究生，

并在规定时间内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。现将 2021 年学位申请审核及学位授予有关注

意事项及时间安排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申请学位各项工作的时间安排 

  
上半年 下半年 注意事项 

提交学位申请（含论文） 

博士 3月30日 9 月 30 日 1. 研究生提交论文、导师

审核、学院确认等操作均在

研究生管理系统进行； 

2. 预答辩须在此之前完成

（博士的预答辩需要在答

辩前 3个月完成） 

硕士 4月30日 10 月 30日 

提交拟授予学位建议名单 

博士 

6月 5日 12 月 5日 

1. 答辩和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议须在此之前完成； 

2. 名单需经学位评定分

委员会主席签字并盖章。 
硕士 

二、工作要求及注意事项 

1. 预答辩 

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按《河南科技大学研究生答辩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1）预答辩相关表格（附件 2）单独装订，由学院保存以备检查； 

（2）研究生秘书在各学科预答辩时间确定后，需提前 2 天录入研究生预答辩信息，以

便师生旁听和督导检查。 

2. 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 

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工作按《河南科技大学学位论文文字重复的处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

执行。以下操作均在研究生管理系统进行： 

（1）研究生提交学位论文； 

（2）导师审核研究生的学位论文； 

（3）研究生秘书审核申请学位研究生的条件。 

3. 学位论文评审 

学位论文评审工作按《河南科技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1）盲审由学位办负责组织实施； 

（2）盲审的学位论文须按照《河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模版及撰写规范》排版，

但论文封面及论文中不得出现作者、导师姓名及与其相关的信息。同时，隐去论文致谢内容

及附录部分的“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所发表的论文、专利、获奖及社会评价”等内容； 

（3）盲审结果返回之后，只反馈“评阅意见表”复印件。 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之后，研究生秘书到学位办领取“评阅意见表”原件、“质量评

价表”原件、学位授予决议、学位证和毕业证。 

4. 研究生学术成果审核 

研究生学术成果审核工作按《河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术成果社会评价认定办法》的相关

规定执行。 

三、上报研究生答辩信息 

研究生秘书在各学科答辩时间确定后，需提前 3 天录入研究生答辩信息，以便师生旁听



和督导检查。 

四、特殊情况 

1. 涉密学位论文的办理工作需在论文开题环节办理，其余环节一概不予办理。 

2. 申请提前毕业的全日制研究生，请于提交学位申请前 1个月将《河南科技大学全日

制研究生提前毕业申请表》（附件 6）报研究生院审批。申请学位程序按《河南科技大学研

究生培养方案管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五、学位申请材料的提交 

序号 材料名称 提交说明 备注 

1 拟授予学位建议名单 主席签字盖章（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） 扫描件或者纸质版均可 

2 学位论文 修改定稿后，把含有本人签字的“独

创声明和授权页”的学位论文转换

为 PDF 格式 

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： 

研究生提交、导师审核、学

院确认 

六、其他 

1. 自受理学位论文盲审之日起 30 日（博士 60 日）内，学位办不接待学位申请者任何

有关盲审情况的查询。收到盲审结果后，研究生院会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学院。 

2. 所有电子版材料一律通过邮箱发送到 yjscxwb@haust.edu.cn 

3. 未尽事宜请与学位办联系。联系电话：64270559  

研究生院学位办 

2021 年 1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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